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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决定解散浙江赐

晟律师事务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所书面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60天内，向本所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赐晟律师事务所

2020年9月15日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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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陈甜甜

连日来，“外卖行业如何成为高危职业”的话题一度跃

上微博热搜。外卖的配送时间是评价外卖小哥最重要的

指标，然而在这样的“超速”劳动下，外卖小哥遭遇交通事

故的数量急剧上升。当外卖小哥送货途中撞伤路人，该由

谁来赔偿损失？

近日，湖州市吴兴区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外卖小哥撞伤

路人引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2019年12月的一天，外卖小哥小王在接到某配送公

司订单后，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出门送货，谁知出门后不久，

便撞上横穿马路的行人老杨。

交警认定小王驾驶电动车车速过快，未注意观察路面

情况确保安全，负事故主要责任；老杨违反规定横穿道路，

负次要责任。老杨受伤送医后，花费医疗费4万余元，经

鉴定构成八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老杨与小王、某配送平台公司就赔偿问

题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小王觉得：“行驶过程中我的车速过快确实存在一定

的责任，但我也是想抓紧把外卖送到客人手上啊，这难道

不应该由公司负责吗？”

某配送平台公司则认为：“虽然此次交通事故是在送

餐途中发生的，但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小王车速过快和老王

横穿马路，与我司并无多大关系，而且我们也从未和小王

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及雇佣合同。”

据了解，小王经注册成为该配送平台外卖配送员，在

完成配送任务后由平台支付相应报酬。注册当天，该配送

平台公司为小王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个人责任保险，第

三者人身伤亡保险限额为10万元。

因赔偿问题一直商榷不下，老杨将小王、某配送平台

公司、某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索赔16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配送平台为小王投保的保险中明确，

承保配送员在配送过程中因过失导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

财产的直接损失，每次事故赔付比例为80%。该配送平台

与小王构成雇佣关系，在责任保险赔付后不足部分应由该

配送平台对外赔偿。但因小王在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可以

认定其具有重大过失，故应与该配送平台公司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老杨7万余元，而该配

送平台公司和小王在保险赔偿外，仍需连带赔偿老王2万

余元。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中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本案中，小王虽没有与该配送平台公司签订任何书面

合同，但其对外是以平台网上订餐配送名义为客户提供服

务的，且在提供配送服务时受平台管理制度的约束，报酬

也由平台发放，所以无论小王是否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在

其接受配送任务后，已与配送平台公司之间建立了雇佣关

系。小王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作为雇主的该公司

应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在实践中，因外卖骑手与配送平台之间用工模

式不同，各方需要承担责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在此仍

需提醒各位外卖骑手，骑行送餐时应遵守交规谨慎行驶，

对他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同时各配送平台也应规范

用工，加强对骑手的管理培训，切莫因小失大。

本报记者 陈洋根

中秋国庆长假快到了，眼下正是秋蟹上市的时候。近日，温州鹿城区市场监管局突击检查

了农贸市场周边店铺，发现部分商家存在对蟹过度捆绑的问题。

在鹿城区河西桥一家店，青蟹售价为80元/千克，带绳的青蟹总重量5.47千克，绳子重量为

1.32千克，绳子占比蟹绳总重24.1%；售价为60元/千克的青蟹，带绳的青蟹总重量3.263千克，

绳子重量为0.738千克，绳子占比蟹绳总重的22.61%。

在河西桥的另一家店，带绳的青蟹总重量5.398千克，绳子重量为1.33千克，绳子占比蟹绳

总重24.6%。

目前，鹿城市场监管局依据《青蟹包装规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这两家蟹店将蟹过度

捆绑的行为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30日，由浙江省市场协会牵头，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

鹿城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共同起草的省级地方标准《青蟹包装规范》（DB33/T 2240-2020）在

全省实施。

包装规范中明确，在捆扎物包装时单体捆扎物重量不应超过单体青蟹总重（包括捆扎物）的

5%。青蟹批发、零售环节应将大鳌捆扎牢固。

《青蟹包装规范》标准规定了青蟹活体水产品的包装技术要求、包装材料、包装标识、检验等

内容，适用于青蟹活体水产品生产、储运、批发、零售环节。大闸蟹、梭子蟹等蟹类参照执行。

与此同时，对蟹过度捆绑属于掺杂、掺假的销售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

500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即便卖家在进货时拿到被过度捆绑的青蟹，在上市出售前也必须解绑；

消费者若发现对蟹过度捆绑现象，可拨打12315或12345投诉举报。

随着各地学校陆

续复课，儿童口罩的需

求逐渐上升。市面上

的儿童口罩五花八门，

品类众多，价格也参差

不齐。怎样选购安全

有效、品质过硬的口

罩，备受关注。

日前，我国发布了

《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推荐性国家标准，对材

料、佩戴、使用等指标

作出专门规定。记者

就此采访了参与标准

制定的协会、专家、口

罩生产商。选购儿童

口罩，这些细节要“擦

亮眼”！

新华社 王鹏 作

找家单位“挂证”，
躺着也能赚？
没想到惹来一身麻烦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何丹 胡菲月

听说考出《建造师执业资格证》后，找家单位“挂

证”，不用上班就能领工资。龙游县的小叶也这么做

了，结果不仅没赚到钱，还惹出来一身麻烦。近日，法

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因建筑公司的等级资质对注册建造师的人数有要

求，而实际招录一名员工成本又太高，近年来，部分建

筑公司往往会找拥有《建造师执业资格证》的人挂靠在

公司名下，并与他们签订假的劳动合同。

2016年11月，龙游某建筑公司与小叶就签订了

这样的劳动合同。按照约定，劳动合同期限至2021年

11月，工资为每月1600元。

合同签订后，公司多次以小叶为项目经理的名义

对外投标，并为小叶缴纳了2016年10月至2019年4

月的社保费用4.4万余元，但事后对合同约定的工资

拒不支付。

2019年3月，小叶向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要

求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并解除劳动关

系。龙游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双方不存

在劳动关系，驳回了小叶的仲裁请求。

此时，双方的关系陷入僵局。公司不再为小叶缴

纳社保，也不肯归还小叶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一

气之下，小叶注销了在公司的二级建造师注册。

为此，公司将小叶告上了法庭，要求其归还社会保

险费4.4万余元，并赔偿损失10万元。

龙游法院经审理认为，龙游某建筑公司与小叶之

间虽然签订有“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并无真实劳动

关系，实际是一种“挂证”关系，“劳动合同”应属无效。

双方对“挂证”行为均系明知，主观过错相当，因此驳回

了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龙游某建筑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衢州市中院

经审理后维持原判。

近日，龙游县法院向当地住建管理部门发出司法

建议，对双方的“挂证”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外卖小哥送货途中撞伤路人，谁来赔？

绑好的青蟹总重5.4千克，绳子重1.3千克
发现螃蟹过度捆绑，你可以举报

购买标准


